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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华燃气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首华燃气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6 月

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暨

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聘任刘青川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，相关事项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根据经营发展需要，公司拟聘请刘青川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，聘期三年，

聘任报酬为每年 84 万元人民币（税前），按月支付。 

2024 年 11 月 26 日，公司的控股股东赣州海德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海德投资”）与刘庆礼签署了《赣州海德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与刘庆礼关于首华燃气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股权转让协议》”），约定海德投资将其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27,216,000 股

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和义务全部转让给受让方刘庆礼。待股份协议转

让交割过户完成后，海德投资不再持有公司股份，刘庆礼持有公司 27,216,000 股

股份。同日，山西汇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西汇景”）、刘庆礼

与刘晋礼签署《一致行动协议书》，约定三方在公司层面保持一致行动。本次交

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刘庆礼、山西汇景与其一致行动人刘晋礼，公司

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刘庆礼、刘晋礼。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披露

的《关于签署<股权转让协议>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4-094）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股份转让事宜仍在进行中。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，



 

 

刘庆礼先生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，刘青川先生系刘庆礼先生之子。根据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刘庆礼先生、刘青川先生系公司

关联自然人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审议情况 

2025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

公司总经理助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董事会审议前，上述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

门会议审议通过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

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

关联交易未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

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刘青川先生 

姓名 刘青川 

性别 男 

国籍 中国香港 

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中国香港 

关联关系 

因与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，在协议

或者安排生效后，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，具有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7.2.5 条第（四）

项规定的情形 

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否 

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 0 股 

三、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及定价依据 

上述关联交易涉及的薪酬，系参照公司薪酬标准并结合市场价格制定，遵循

有偿、公平、自愿、平等的商业原则，经双方协商确定，定价公允，不存在利用

关联方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刘青川先生勇于创新，拥有海外留学经验，具有战略发展眼光，公司聘请刘

青川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，将充分发挥其专业能力、个人影响力，帮助公司



 

 

进一步优化战略规划和发展思路，提升公司管理水平，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。 

上述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况，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独立性产生影响，公司不会因为关联交

易而对关联方产生重大依赖。刘青川先生任职公司相应职务后，能够更好地保障

公司持续、健康、稳定发展。 

五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

当年年初至披露日，公司与刘青川先生本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

金额为 193,509.52 元。 

六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6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

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此议案获得

全体独立董事表决通过，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具体意见如下： 

经认真审阅有关文件及了解关联交易情况，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关联交易的

交易价格参照公司薪酬标准并结合市场价格确定，定价公允，遵循了自愿、公平、

公正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也不会对公司持

续经营能力及独立性产生影响，公司不会因为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重大依赖，

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。基于上

述情况，我们一致同意上述议案，并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六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首华燃气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 事    会 

二〇二五年七月二日 


